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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

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Telecom Corporation Limited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728) 

預先披露更新A股招股書 

及有關更新A股招股書的財務資料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而作出。 

 

茲提述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分别為2021年3月9日、2021年4月9日、2021

年4月27日及2021年4月28日的公告，以及日期為2021年3月17日的通函，當中載有（其中包

括）本公司申請首次公開發行人民幣普通股（A股）股票並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A

股發行」）的相關事宜。除非本公告另有所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及通函所界定者

具相同涵義。 

 

根據有關中國法律要求，本公司更新A股招股說明書（申報稿）（「更新A股招股書」）已刊

載於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網站(www.csrc.gov.cn)進行預先披露。更新

A股招股書內標題為「重大事項提示」之「三、財務報告審計截止日後主要經營情況」和「第

十一節 －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之「九、財務報告審計截止日後主要經營情況」的章節內載

有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的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三

個月期間合併財務報表（「合併財務報表」）的概要、主要經營情況以及截至2021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期間的本集團經營業績預計。合併財務報表概要中的總資產、股東權益和淨利潤與

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4月28日的有關2021年第一季度主要財務及運營數據的公告中載有的總

資產、總權益和該季度利潤（摘自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會計賬目）無重大差異。董

事會謹此同步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經營業績預計如

下: 

http://www.csr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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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報告期內及報告期後的經營情況，本集團對2021年1-6月業績進行了預計，預計2021年1-

6月營業收入約為人民幣2,136.06億元至人民幣2,184.17億元，同比增長幅度約為11%至

13.5%；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約為人民幣175.76億元至人民幣178.55億元，同比增長幅

度約為26%至28%；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約為人民幣160.66億元

至人民幣163.55億元，同比增長幅度約為11%至13%。 

 

上述2021年1-6月業績預計中的相關財務數據為本集團初步測算結果，未經審計機構審計，預

計數不代表本集團最終可實現收入和淨利潤，亦不構成本集團盈利預測或業績承諾。敬請股

東及潛在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結合行業持續向好的發展趨勢和本集團的實際經營情況，本集團預計2021年1-6月經營業績

將較去年同期顯著向好，移動、寬帶用戶價值穩步提升，天翼雲高速增長，產業數字化收入

佔比持續提升，網絡運營及支撐成本、銷售費用增幅得到良好管控。未來，本集團將持續深

入推進「雲改數轉」戰略，強化科技創新，加快5G、雲和人工智能的融合發展，以數字化平

台賦能內外部轉型，持續深化改革，激發企業和員工活力，保持全年收入和利潤的快速增長

勢頭。 

 

上述本集團經營業績預計之英文版為其中文版的非正式譯本，如有歧義，概以中文版為準。

有關A股發行的更多詳情，請參閱刊載於中國證監會網站(www.csrc.gov.cn)的更新A股招股

書。 

 

更新A股招股書並無，而本公司亦無計劃將其作為於香港出售本公司證券的要約。更新A股招

股書並未亦不會根據香港法例第32章《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進行註冊。  

http://www.csr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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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和潛在投資者須注意，建議A股發行須取得中國證監會及其他相關監管機構的批准，進行

與否存在不確定性，本公司未能保證A股發行會繼續及成功進行。本公司同時籲請投資者在買

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小心謹慎。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IVA部及其他適用的法律及法規，對任何A股發行相關的重大更新和進展適時作出進一步公

告。本公告僅為提供信息，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證券的任何邀請或要約。 

 

承董事會命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柯瑞文 

中國北京，2021 年 7 月 15 日 

預測性陳述  

本公告中所包含的某些陳述可能被視為美國 1933 年證券法(修訂案)第 27 條 A 款和美國 1934 年

證券交易法(修訂案)第 21 條 E 款所規定的「預測性陳述」。這些預測性陳述涉及已知和未知的

風險、不確定性以及其他因素，可能導致本公司的實際表現、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與預測性陳

述中所暗示的將來表現、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有重大出入。此外，我們將不會更新這些預測性

陳述。關於上述風險、不確定性和其他因素的詳細資料，請參見本公司最近報送美國證券交易

委員會(「美國證交會」)的 20-F 表年報和本公司呈報美國證交會的其他文件。 

 

於本公告刊發之日的本公司董事會包括柯瑞文(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李正茂(總裁兼首席運營官)；

邵廣祿；劉桂清、朱敏 (財務總監 )  (皆為執行副總裁 )；陳勝光 (非執行董事 )；謝孝衍、 

徐二明、王學明、楊志威(皆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 

 

 


